
沈阳药科大学 2024 年博士入学考试安排 

（为方便沟通，请考生凭报名号后三位实名加入ＱＱ群 426093136） 

一、准考证打印 

打印时间： 2024年 6月 4日-6月 6日。 

打印方式：考生登录“研招网（http://yz.chsi.com.cn/）”报名系统

打印准考证。 

二、统一考试入学初试时间、地点 

重要提醒：为方便考生，同等学力加试时间调整为 6 月 12 日上午进行！！！ 

科  目 时  间 备  注 考试地点 

业务课一 6月 5日  上午 09：00—12：00（3小时） 自备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南校区（本溪）

第四教学楼

103教室，详见

准考证 

业务课二 6月 5日  下午 13：30—16：30（3小时） 自备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英    语 6月 6日  上午 09：00—12：00（3小时） 外语无听力 

同等学力加试 6月 12 日  上午 09：00—11：00（2 小时） 

自备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含统一考试和申请考核

制的所有同等学力考生） 

南校区（本溪）

第四教学楼

102教室 

三、考试及考核名单 

沈阳药科大学 2024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生物与医药）和统一考试入

学通过资格审查考生名单（点击查看） 

四、统考复试及申请考核安排 

详见各学院发布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申请考核实施细则（拟 6月 3

日左右更新，届时点击下方链接查看）。 

《药学院 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申请考核实施细则》 

《制药工程学院 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申请考核实施细则》 

《中药学院 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申请考核实施细则》 

https://grs.syphu.edu.cn/info/1094/7851.htm
https://sp.syphu.edu.cn/info/1070/4050.htm
https://spe.syphu.edu.cn/info/1065/5454.htm
https://stcm.syphu.edu.cn/info/1038/2360.htm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申请考核实施

细则》 

《工商管理学院 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申请考核实施细则》 

《无涯创新学院 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申请考核实施细则》 

五、纸质版报考材料提交 

纸质版报考材料由学院统一收取，请按各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

申请考核实施细则》中要求的时间和地点提交纸质版报考材料。 

六、乘车安排 

考试期间，外地考生食宿自理，我校不予统一安排。乘车方式建议如下： 

1.博士考生用车安排（往返沈阳校区-本溪校区）

考试期间，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在校本部（沈阳）正门乘坐教工班车往返

我校南北两个校区。 

发车时间 起点 终点 

6月 5日 上午 07：20 校本部（沈阳）正门 南校区（本溪）药学院楼附近 

6月 5日 下午 17：10 南校区（本溪）药学院楼前 校本部（沈阳） 

6月 6日 上午 07：20 校本部（沈阳）正门 南校区（本溪）药学院楼附近 

6月 6日 下午 17：10 南校区（本溪）药学院楼前 校本部（沈阳） 

2.考生其他时间往返沈阳、本溪两校区，可乘坐社会运营车辆，其运行

时间如下表。 

线路 发车时间 开行日期 票价 营运公司 

校本部-南校区 

11:00 周一至周日 13 元 本溪客运 

15:00 周六、周日 13 元 本溪客运 

18:00 周六、周日 13 元 本溪客运 

20:00 周一至周日 13 元 虎跃客运 

https://sls.syphu.edu.cn/info/1049/3468.htm
https://sba.syph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138&wbnewsid=2430
https://wuya.syphu.edu.cn/info/1015/1463.htm


南校区-校本部 

9:00 周一至周日 13 元 本溪客运 

13:00 周一至周日 13 元 本溪客运 

15:30 周一至周五 13 元 经纬客运 

说明： 

1.以上线路均可在线上购票（扫描右侧二维码）。 

2.经纬客运：李队长 13940333167 

  本溪客运：詹队长 13700142899 

  虎跃客运：刘经理 13644906651 

 

虎跃、本溪客运二维码   经纬客运二维码 

3.本溪新城列车时刻具体请查询 12306。 

七、其他 

1.考生须认真查阅《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九）》、《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以及沈

阳药科大学发布的相关招考信息。 

2.考生须保证所提交的报考信息、证件和各项资格审核材料等真实、准

确，如因提供错误或虚假信息，导致造成不能初试、复试、录取，以及入学

后不能进行学籍注册等，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3.考生须自觉遵守国家有关研究生招生考试法规、考试纪律和考场规则，

并知悉全国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属于国家教育考试，初试、复试（考核）试

题和相关考试内容等属于教育工作国家秘密范围，违反考试及保密有关管理

规定者应接受法律和法规处罚，不得向其他人以任何方式转告试题、答卷和

相关考试内容，不得录音录像。如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自愿服从沈阳

药科大学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所做出的处理决定，并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 

4.入学后 3 个月内，我校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

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

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5.我校以网站、公众号、电话、电子邮件、短信、面试系统消息以及 QQ

群等方式公开或发送给考生的相关信息、文件和消息，均视为送达，因考生

个人疏忽等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6.本通知内容如有与国家、省及学校相关文件精神不符，按国家、省及

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